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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重心：中国女性的缠足风俗和天足运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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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女性缠足是从四、五岁开始，父母把他们的脚裹束起来，慢慢地使足部骨胳折弯，畸形地发育成为「小脚」。由此可见，缠足是一项严重防碍脚部正常发育的残忍行为，但这种习俗竟流行了多个世纪，直至二十世纪才逐渐消失。
( 缠足风尚的起源及其原因
中国传统女子缠足起源于何时？有指始于南北朝、唐代或五代，可谓众说纷纭。但从宋代流行缠足的情况来看，始于五代之说较为可信。南宋张邦基所著的《墨庄漫录》记载缠足之事为「近代兴起」。不过，五代时缠足的风气大概只流行于宫廷；直至北宋中晚期，缠足才开始慢慢盛行于贵族阶层；影响到明清两代，才出现举国女子皆小脚的局面。
北宋徐积《咏蔡家妇》有言：「但知勒四支，不知裹两足」；苏轼的〈菩萨蛮〉：「涂香莫惜莲承步，长愁罗袜凌波去；只见舞回风，都无行处踪。偷穿宫样稳，并立双趺困，纤妙说应难，须从掌上看。」连南宋陆游的《老学庵笔记》中也有「宣和末，女子鞋底尖，以二色合成，名错到底」之句。元末明初陶宗仪的《南村辍耕录》载：「熙宁〔1068－1077〕元丰〔1078－1085〕以前人犹为者少，近年则人人相效，以不为者为耻也。」明人胡应麟曾一针见血地说：「宋初妇人尚多不缠足者……于今而极」，可见经过五代至北宋中期酝酿，自北宋末起，时人开始以女子「小脚」为美，促使缠足迅速流行。发展到明清时期，缠足风气更普及化，尚未缠足者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，而且减低她们出嫁的机会。
缠足得以成为社会风俗，并流行数百年，考其原因，这是一种对女性的压制。礼教标准要求女子「三从四德」，缠足使女子举步维艰，终日困于斗室之中，令她们的活动范围只限于家庭之内，不得抛头露面，成为「三步不出闺门」的淑女贤妇。正如元代伊世珍的《琅环记》所述：「吾闻圣人立女而使之不轻举也，是以裹其足，故所居不过闺阁之内，欲出则有帏车之载，是以无事于足也。」《女儿经》也说：「为甚事，裹了足？不因好看如弓足，恐她轻走出房门，千缠万裹来约束。」女子一经缠足，寸步难行，只好深闺静处，成为男子的私人财产；同时，女子脚小而不利于行，有效地防止她们私奔，以收守持贞节之效。
另外，古代女子的重大责任是帮助丈夫继嗣，在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」的观念影响下，社会对于女子的生育能力十分重视。而古人相信缠足可以帮助女性生育，故助长缠足的流行。古人认为，女子一旦缠足，走路时全身的重量自然完全聚集于踵部之上，每走一步，就会牵动腰髋（髋骨是组成骨盆的大骨），日积月累，女子的盆骨就特别发达，有助女子生育。古人对人体体格的误解，更令女子承受无限痛苦的煎熬。
( 「小脚为尚」与两性相处
北宋后期的社会普遍形成一种以女子「小脚为尚」的病态审美观。由于女子缠足以后，畸形的小脚必须一小步一小步地行走，特别显得缓步有致，深得男性的喜爱，男性以赏玩小脚为癖好，蔚然成风。当时不少文人也对此推波助澜，讴歌咏之，如北宋苏轼的〈咏足〉：「第一娇娃，金莲最佳，看凤头一对堪垮。新荷脱瓣，月生牙，尖瘦纤柔满面花。」清代文人李渔的《闲情偶寄》也说：「瘦欲无形瘦欲无形越看越怜惜，此用之在日者也；柔若无骨，愈亲愈耐抚摩，此用之在夜者也。」古人更以女子的小鞋来行酒，也对小脚的样式有优美的形容，例如「并蒂莲」、「穿心莲」等，可见男子对女子三寸金莲的迷恋，已达疯狂程度。孙非淮的《乡土杂录》〈鲁俗纪略〉指出：「莲钩老妪村媪亦瘦削端正，竟有不足三寸者，每至冬令皆换着小鞋，极精致绚烂。」士人崇拜小脚，亦同时评大脚，清代进士方苞曾坦言鄙视农妇的大脚为「形骸若鸟兽」，充分表现其对女子天足的刻薄。
传统中国女性一直以来都受到男尊女卑、男主女从的思想约束，自身欠缺独立的人格。她们一生以男子为依归，为了投其所好，不惜自毁身体，心甘情愿地扎脚，并且以扎得愈小愈好为荣，只愿做到「足软腻如绵」，「则成纤纤莲瓣矣」。当时更出现有「小脚会」、「赛脚」、「染脚」（即把小脚染上红色）、或在脚上洒香水等举动，务求满足男子癖恋小脚的欲望。脚的大小成为了品评女子美丑的标准，也决定了女子出嫁的命运。当时流行的一首民谣说：「裹小脚，嫁秀才，吃馍馍，就肉菜；裹大脚，吃糠麸，就辣子。」女子为了一段好姻缘，不得不活在缠足的痛苦之中，迎合了「头面既极美丽，苟不于足下用功」的歪理。
( 缠足的禁止、反对和消失
事实上，缠足对于女子来说是一件恐怖的事，为了符合礼教，讨好男性，女性要哑忍接受皮肉之苦，直至缠到「小瘦尖弯香软正」的地步方肯罢休。眼泪成缸之下，换来的就是小脚一双。当时民间唱着「三寸金莲最好看，全靠脚带日日缠」，又有「莲步姗姗真大方，门当户对配才郎」，得见缠足对女性的束缚是十分苛刻的。
清代康熙（1662－1722）初期，曾下令禁止缠足，「若有违法裹足者，共女父有官者，交吏、兵部议处；兵民交付刑部，责四十板，流徙；其家长不行稽察，伽一个月，责四十板」。可是风气太盛，政府律令也无法扭转陋习，不到数年，这条条例也被废除了。
直至晚清，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曾强烈陈述缠足的弊病，并发动组织「不缠足会」。康有为在《戊戌奏稿》中愤慨地说：「扶床乃起，依壁而行，富人苦之，贫家尤甚。亲探井臼，兼持馈浣，下扶弱息，上事病姑，跋往报来，走无停趾，临深登高，日事征引，皆扪足叹嗟，愁眉掩泣，或因登梯而堕命，或因楚病而伤生……多有缢树而弃生，坠楼而绝命者，不可胜数也。」在维新志士的鼓吹下，人们渐渐明白缠足的害处，社会上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强烈，直至民国时期，女子的双脚才逐渐被解放出来，「回归」自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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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寸金莲
	「名最小之足者，则三寸金莲。」


资料来源：〔清〕李渔：《闲情偶寄》，〈鞋袜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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窅娘缠足
	「李后主注一宫嫔窅娘注二纤丽善舞，后主作金莲，高六尺，饰以宝物组带缨络注三，莲中做五色端云注四，令窅娘以帛注五绕脚，令缠小屈上作新月状，素襪舞云中，回旋有凌云之态。」


注一：李后主：即李煜，五代南唐的末代君主，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词人。
注二：窅娘：窅音夭，窅娘是南唐李后主的宫嫔，相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缠足的女性。
注三：缨络：同璎珞，即以颈圈或颈链等颈饰组成的一种饰物。
注四：五色端云：佛教词语，又称五色叠云，相传为千手观音四十手中所持其中一物。
注五：帛：丝织品。
资料来源：〔元末明初〕陶宗仪：《辍耕录》卷10，〈缠足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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鹿女足生莲花
	「昔有仙人，隐居岩谷，仲春之月注一，鼓濯清流，麀注二鹿随饮，感生女子，威貌       过人，惟脚似鹿，仙人见已，收而养焉，……足所履地，迹皆有莲华注三。」


注一：仲春之月：即农历二月。
注二：麀：音幽，雌性的鹿。
注三：华：同花。
引文大意：从前有个仙人，隐居于山谷之内，春天二月期间，他于溪流中沐浴，雌鹿也在同一条溪边饮水，因而感应怀孕，生下一个女儿，容貌美丽超群，唯独脚掌像鹿，仙人看见她以后，便收养了她，……这个女孩的脚掌踏在地上以后，会留下莲花的印迹。
资料来源：〔唐〕玄奘：《大唐西域记》卷7，〈鹿女〉。
建议讨论问题：
1.
根据资料一、二，古代中国男子如何形容女子的小脚？他们从什么角度欣赏女子的美态？（古代中国男子认为女子的脚愈小愈美，「三寸金莲」成为古时男性的喜好。他们认为女子缠足后，步履轻盈，仪态万千，甚为讨好，尤其是把女子的脚扎成「新月状」，在以珠宝绸带制作而成的莲花座上翩翩起舞，份外迷人，堪称为「步步生莲花」。）
2.
根据资料三，中国女子缠足与佛教有什么关系？（莲花在佛教文化中代表着西方净土，同时，莲花也有出于污泥而不染的象征，故佛门视之有「高洁清净」的意思。加上，佛教神话中的鹿女美貌过人，而脚小如鹿，所到之处皆生莲花，由此之故，在佛教的影响下，金莲便成为描述女性小脚的形容词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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缠足风气的起源
	「宋初妇人尚多不缠注一者，盖至胜国而诗词曲剧亡（无）不以此为言，于今而极注二。」


注一：不缠：不缠足。
注二：极：极致、鼎盛。
资料来源：姚灵犀：《采菲录》，〈正编识小录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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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〈菩萨蛮‧咏足〉注一
	「涂香注二莫惜莲承步，长愁罗袜凌波去；只见舞回风，都无行处踪。偷穿宫样稳，并立双趺注三困，纤妙说应难，须从掌上看。」


注一：这是中国诗词史上专咏女性缠足的第一首诗作。
注二：涂香：以香涂身，使身上散发香气。
注三：趺：音扶，佛教徒盘腿端坐的姿势。
资料来源：〔北宋〕苏轼着，傅成、穆俦标点：《苏轼全集》，〈菩萨蛮‧咏足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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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中叶后缠足风气日盛
	「熙宁注一、元丰注二以前，人犹为者少，近年则人人相效，以不为者为耻也。」


注一：熙宁：宋神宗曾用的一个年号，由公元1068至公元1077年。
注二：元丰：宋神宗曾用的一个年号，由公元1078至公元1085年。
资料来源：〔元末明初〕陶宗仪：《辍耕录》卷10，〈缠足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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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末年妇女缠足成风
	「宣和注一末，妇人鞋注二底尖，以二色注三合成，名『错到底』。」


注一：宣和：宋徽宗曾用的一个年号，由公元1119年至公元1125年。
注二：鞵：同鞋。
注三：二色：两种颜色。
资料来源：〔南宋〕陆游：《老学庵笔记》，卷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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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宋时期皇宫内的缠足风气
	「理宗注一朝，宫人注二束脚纤直，名『快上马』。」


注一：理宗：即南宋理宗，名赵昀，生于公元1205年，卒于公元1264年；公元1224年至公元1264年间在位。
注二：宫人：古代皇宫内妃嫔及宫女的通称。
资料来源：〔元〕脱脱等：《宋史》，〈五行志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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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若水痛斥缠足歪风
	「妇女缠脚，不知起于何时？小儿四五岁，无罪无辜，而使之受无限之苦，缠得小来不知何用？」


资料来源：〔南宋〕车若水：《脚气集》。
建议讨论问题：
1.
根据资料一至三，北宋时期女子缠足是否流行？何以见得？（北宋初期，女子的缠足风气尚未盛行。至中期，开始为女子所仿效，有关缠足的诗词亦陆续出现，例如苏轼的〈菩萨蛮‧咏足〉，就是中国诗词史上歌咏缠足的第一首作品，表明女子缠足的「纤妙说应难，须从掌上看」。）
2.
根据资料二、四和五，宋代时缠足者多数是什么女子？又她们的鞋履是怎样的？（从苏轼诗中的「宫样」和《宋史》记载，宋代缠足女子多为官僚、贵族，又或是宫中女子。自宣和以后，缠足的女子穿着一种名叫「错到底」的鞋子，这种鞋子的底部尖锐，由两种颜色合成；另一种在宫中流行的缠足鞋名为「快上马」，这是把女子的脚裹得纤直而不弯弓。）
3.
根据资料六，南宋时人对缠足有什么评论？（南宋时人以为女子自孩童阶段就要缠足，受着这种不为人道的惨痛折磨，实为无辜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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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初的缠足风气
	「（明）太祖注一常于上元注二夜微行注三京师。时俗好为隐语相猜注四以为戏。乃画一妇人赤足怀西瓜，众哗然。帝就视，因谕其旨谓淮西妇人好大脚也。甚衔注五之。明日命军事大僇注六居民，空其室。马后注七祖贯淮西故云。」


注一：明太祖：即朱元璋，生于公元1328年，卒于公元1398年；公元1368年至公元1398在位。
注二：上元：即上元节，又名元宵节，农历正月十五日，习俗有花灯会及猜灯谜等。
注三：微行：微服出行。
注四：隐语相猜：即猜谜。
注五：衔：同衔，含恨在心的意思。
注六：僇：同戳，杀戳的意思。
注七：马后：即明太祖发妻马皇后，以贤明见称。
资料来源：〔明〕徐桢卿：《剪胜野闻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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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太宗下令禁止缠足 （一）
	「（清皇太极注称帝，明令公布）凡汉人官民男女，穿戴要全照满洲式样，男人不许穿大领大袖，女人不许梳头缠足。」


注：清皇太极：即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，生于公元1592年，卒于公元1643年；公元1627年至公元1643年在位。
资料来源：《清太宗实录稿本》，卷1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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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太宗下令禁止缠足（二）
	「（1638年）又下令：有效他国〔指明朝〕衣冠，及令妇人束发裹足者，俱加重罪。」


资料来源：《东华录》，〈崇德〉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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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枚所见的清代缠足妇女
	「仆注一曾过河南入二陕注二，见乞丐之妻，担水之妇，其脚无不纤小平正，峭如菱角者……。」


注一：仆：古时「我」的谦称。
注二：二陕：即古时的陕西与陕东地区。相传周成王时，周公、召公共同辅政，周公治陕东；召公治陕西。
资料来源：〔清〕袁枚：《答人求妾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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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妇女缠足成风
	「各省女子无不缠足，山注一、陕注二、甘肃此风最甚。至以足之纤巨，重于德之美凉。否则母以为耻，夫以为辱，甚至亲串注三里党注四传为笑谈。女子低颜自觉形秽。」


注一：山：即山西。
注二：陕：即陕西。
注三：亲串：关系亲密的人。
注四：里党：邻里与乡党。
资料来源：〔清〕福格：《听雨丛谈》卷7，〈裹足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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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汝珍斥责缠足歪风
	「吾闻尊处向有妇女缠足之说，始缠之时其女百般痛苦，抚足哀号，甚至皮腐肉败，鲜血淋漓。当此之际，夜不成寐，食不下咽，种种疾病，由此而生。……谁知系为美观而设，若不如此，即不为美。试问鼻大者削之使小，额高者削之使平，人必谓为残废之人，何以两足残缺，步履艰难，却又为美？……惟世之君子，尽绝其习，此风自可渐息。」


资料来源：〔清〕李汝珍：《镜花缘》，第12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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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一斥责缠足
	「悲哉无刑乎？夫天刑尤可言，而人刑其何为者也？女子不幸生于地球，既不能逃产育之大难，艰辛劳苦，视男子为剧，而复加以残忍扎割之苦痛，世界男子其无人心矣！夫非洲妇人之压首，西洋女子之束腰，已为酷刑，然未尝如吾国缠足之甚者也。」


资料来源：金一（金天翮）：《女界钟》（1903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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秋瑾论缠足的祸害
	「可怜自从缠了双足，每日只能坐在房中，不能动作，往往有能做的事情，为了足不能行，亦不能做了，真正像个死了半截的人。面黄肌瘦，筋骨缩小，终日枯坐，血脉不能流通，所以容易致成痨病注，就不成痨病，也是四肢无力，一身骨节酸痛。」


注：痨病：即肺结核。
资料来源：〔清〕秋瑾：《秋瑾集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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缠足为不祥之兆
	「大凡女人之德，自以性情柔和为第一义，容貌端庄为第二义，至足之大小，本无足重轻。……考古者有丁男女，惟裹足则失之。试看南唐裹足，宋不裹足得之；宋金间人裹足，元不裹足得之；元后复裹足，明太祖江北人不裹足得之；明季后妃宫人皆裹足，本朝注不裹足得之，从此永垂万世，由是观之，裹足为不祥之兆。」


注：本朝：即清朝。
资料来源：〔清〕钱泳：《履园丛话》，卷23，〈杂记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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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缠足，兴女学
	「是故缠足一日不变，则女学一日不立。嗟夫！国家定鼎注一之始，下令剃发，率士底定。顺治末叶，悬禁缠足，而奉行未久，积习依然。一王之力，不改群盲之心；强男之头，不如弱女之足。遂留此谬种注二，孳乳注三流衍注四，日盛一日。……呜呼，岂苍苍者天，故厄注五我四万万生灵，而留此孳业以为之窒欤！亦治天下者未或厝意注六于是也。」


注一：定鼎：新皇朝定都建国的意思，此处是指清朝开国。
注二：谬种：荒唐、错误的言论或思想。
注三：孳乳：繁殖、衍生。
注四：流衍：广泛流布。
注五：厄：阻困。
注六：厝意：厝音措，厝意即关心的意思。
资料来源：〔清末近代〕梁启超：《变法通议》，〈论女学〉。
建议讨论问题：
1.
根据资料一，元末明初缠足是否普遍？民间对缠足持什么态度？（明太祖的皇后马氏为淮西人，不曾缠足，属大脚女子，反映缠足并不是全国盛行。虽然如此，但在一年的上元节，太祖外游京师，见市集有一幅图画，画了一名妇女赤着脚子，手拿着西瓜，认为是讽刺马皇后的大脚，一怒之下，罪罚这名小贩。由此可见，明代民间虽亦有女子不缠足，但却视之为禁忌，引以为耻。）
2.
根据资料二至五，清代社会以及女子自身对缠足有什么看法？（清初已开始颁下法令，命汉人必须穿着满洲衣饰，并严禁男子穿大领大袖，而女子不可梳头缠足，否则获罪。然而，缠足的风气已深入社会，从袁枚的作品可见，当时即使是乞丐的妻子或是担水的妇女，她们的脚也是「纤小平正」的；甚至各省妇女争相仿效，如不缠足，则使「母以为耻，夫以为辱」，女子本身更「低颜自觉形秽」。）
3. 根据资料六至十，清人以什么理由批评缠足？（缠足风气虽大盛于清代，但反对此陋习者也大有人在。他们认为女子缠足一点好处都没有，不但不美观，反而有伤身体，有害身心之理。他们更进一步举世界习俗为例，指出非洲妇女有压首之累，西洋女子有束腰之举，但却未如中国女子般要接受缠足如此酷刑，强调缠足则如缠国，不见其利，反见其弊。秋瑾更指出缠足只会剥削女子活动的权利，使女子不利于行，故气虚肺弱，终日枯坐，沦为活死人，对自己甚至社会毫无好处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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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尊女卑，男强女弱
	「阴阳殊性，男女异行，阳以刚为德，阴以柔为用，男以强为贵，女以弱为美。」


资料来源：〔东汉〕班昭：《女诫》，〈谨慎〉。
[image: image30.jpg]



三步不出闺门
	「裹上脚、裹上脚，大门以外不许你走一圈。」


资料来源：《清苑诗谣》，见高洪兴：《缠足史》（上海：上海文艺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页9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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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家女子何以缠足？
	「木寿问于母曰：『富贵家女子必缠足，何也？』其母曰：『吾闻之，圣人重注一女，而不使之轻举注二也，是以裹其足。故所居不过闺阈注三之中，欲出则有帷车注四之载，是无事于足者也。』」


注一：重：重视。
注二：轻举：轻率的举动。
注三：阈：音域，大门界限。
注四：帷车：帷音维，帐幕的意思；帷车即四边围有帐幕的车辆。
资料来源：〔元〕伊世珍：《琅嬛记》卷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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缠足以防民俗奔淫
	「福建漳州女子皆小足，必倚仗而行。……盖初时民俗奔淫注一者众，朱文公注二守漳时，立法命之缠足极小，使之不良于行，藉革其浇俗注三，故成今日之现象也。」


注一：奔淫：无媒苟合之事。
注二：朱文公：即朱熹（1130－1200年），曾于南宋淳熙十六年（1189年）任漳州地方官。
注三：浇俗：浇音娇，道德败坏的意思；浇俗即道德败坏的风俗。
资料来源：胡朴安：《中华全国风俗志》，下篇，卷5，〈福建‧漳州女子之枚林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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岭南妇女多不缠足
	「岭南注一妇女多不缠足，其或大家富室闺阁注二则缠之，妇婢俱赤脚行市中。……女婢有四十、五十无夫家者。」


注一：岭南：中国南方五岭以南地区，包括今日广东、广西及海南全境，以及部分湖南、江西两省地区。
注二：闺阁：女子居住的地方，此处引申为富家女子的意思。
资料来源：〔清〕吴震方：《岭南杂记》上卷。
[image: image34.jpg]



潮州以小足为贵
	「粤省妇女多天足注一，而潮州则以小足为贵，凡纳妾，惟缠足者入门即称姨，否则以赤脚呼之，必待生子娶妇，始得着袜拖屐注二，至大妇死而后着履，若无所出，则终生跣足注三而已。」


注一：天足：即与生俱来之足，没有缠足的意思。
注二：屐：音剧，木鞋或木屐。
注三：跣足：赤脚。
资料来源：徐珂：《清稗类钞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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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足令夫家欢喜欲颠
	「锦帕蒙头拜天地，难得新妇判媸注一妍注二。忽看小脚裙边露，夫婿全家喜欲颠。」


注一：媸：音蚩，相貌丑陋之意。
注二：妍：音研，美丽之意。
资料来源：姚灵犀：《采菲录》续编，〈韵语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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缠足与婚嫁
	「缠小脚嫁秀才，吃白馍就肉菜注一，缠大脚嫁瞎子，糟糠注二饽饽注三就辣子注四。」


注一：吃白馍就肉菜：即使是吃白馒头也能配搭肉菜。
注二：槽糠：酒糟、米糠等粗劣食物。
注三：饽饽：满族人的日常食物之一，用粘米做成，不属于贵重的食品。
注四：辣子：即辣椒。
资料来源：山东歌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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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缠足的坏处
	「做人莫做大脚婆，吃糖咽菜当马骡，家人嫌我脚儿阔，丈夫叫我大脚鹅，白天不同板凳坐，夜里裹被各睡各。」


资料来源：四川歌谣。
建议讨论问题：
1.
根据资料一至四，你认为女子缠足背后是一种什么思想？这反映了一种怎样的男女关系？（中国传统的礼教重视男女有别，而且认为女子是卑贱、柔弱的，故三寸金莲成为规范女性的重要表征。而在男主外、女主内的情况下，女子多不容许经常走出家门，在社会上抛头露面，即使是官家女子，因出入有轿接送，故双脚形同虚设，故缠足后，除可大大减低她们出外活动的机会外，也使她们更易笃守礼教。而著名理学家朱熹在出任漳州地方官时，便有感淫乱风气甚盛，故下令女子必须缠足。小脚女子走路时需依赖拐杖，不良于行，便难以做出无媒苟合之事，这样便可杜绝淫邪风气。因此缠足背后是男尊女卑的思想，由男性透过要女性缠足及礼教来控制对方，这绝对是一种不对等的男女关系。）
2.
根据资料五至九，妇女缠足与不缠足有什么不同的遭遇？为什么不少女性甘心缠足呢？（在古代中国社会里，女子的脚小与否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。由于一般妇女与富家小姐不同，她们多为大脚，故要赤脚示人，而且，难于寻找夫君。在岭南地区的一些潮州家庭，如娶了缠足的女子为妾，可被尊称为「亚姨」，不然，则斥之为「赤脚」，不给予鞋履，除非诞下麟儿，始可免除其终生赤脚之苦。可见大脚的女子地位卑微，为下等之类，生活极为坎坷。自缠足成为风尚后，小脚女子易于婚嫁，可嫁给秀才，受夫家欢迎。相反，大脚女子的命运则迥然不同，她们嫁的是瞎子，遭受歧视，白天不能与夫家同坐，夜来又不能与丈夫同床。由是，古代女子为了觅得终生幸福，甘心缠足，导致缠足风气日盛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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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脚会
	在河北宣化还出现「小脚会」，每年五月十三日城隍庙会时，演出戏曲杂技，男人往游的众多，在庙前数里长街上，不逛庙会的女子或去后返回的女子，端坐在大门前，五六个人一伙，十几个人一群，各穿新鞋，一天还要换几双，令过往游人观看，品论一番，被称为纤美的小脚妇人，自己以为荣耀，家庭以为增光。


资料来源：徐珂：《清稗类钞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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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足游戏
	「凡有喜庆事，亲戚少女咸集，每在无郎之小姑房中或丈夫选出之少妇闺阁，初为闲谈，次切至动手索足。……最初每由品评开始，渐各举足比较，有时捻注一席草注二互量注三，以分等第，继之以钓鱼，其法即以所量妇女之脚瓣，合成一束，一端使之整齐，一端以手握之，令一个人抽出一条，以猜为谁之足瓣，伸足来对，谓之钓鱼。对则轮及第二人，不对则再猜，惟须受罚一次。」


注一：捻：古时同捏字，用手指夹住的意思。
注二：席草：莎草科的一种，扁圆柱形。
注三：量：量度。
资料来源：姚灵犀：《采菲录》，四编，〈建莲纪实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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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原府赛小脚
	「太原府某集注一上，每逢赛小脚之际，女子悉卧于车内，以脚置车外以相比赛，一任人品题比较，凡得小脚状头注二者，视为非常之荣幸。」


注一：集：市集。
注二：状头：即状元。
资料来源：周瘦鹃：〈莼乡漫录〉，见姚灵犀：《采菲录》，正编。
[image: image42.jpg]& # I




运城妇女晒小脚
	「运城注一之妇女无不缠足者，犹是十九世纪之女子，天足之幸福不可得，而贴地金莲，三寸窄窄，反以为荣，每在元宵节边，日间辄坐于门口，双双小脚，伸出户外，曝于日光中，名谓晒小脚。罗袜绣鞋，勾心斗角，一种妒宠争妍之心理可笑亦复可怜。彼轻薄之男子，徜徉注二街头，相与评足以为乐，某也瘦，某也尖，一字之褒。某家妇女之莲瓣，苟为人所称誉者，其家人或引为莫大之荣幸也。」


注一：运城：即山西省运城市，古称河东，因为古代盐运重镇而得名。
注二：徜徉：音长羊，即徘徊的意思。
资料来源：邹英：〈葑菲续谈〉，见姚灵犀：《采菲录》，四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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嫁妆中的缠足椅
	「昔时嫁女，其妆奁注一中都附有缠足椅二，左右分列床前。椅较寻常者为低，俾坐而行缠，置此足于彼膝上，高度适宜也。座下有屉注二，备庋注三藏罗袜，缠帛注四，砙注五粉，针剪之属。」


注一：妆奁：即嫁妆。
注二：屉：音替，即抽屉。
注三：庋：音己，置放、收藏之意。
注四：缠帛：用以缠足的布帛。
注五：砙：大块的砖。
资料来源：姚灵犀：《采菲录》，续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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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嫁洗足
	「女子临嫁之前夜，必大洗其足，以熟鸡蛋两枚，置盆汤注中，然后解缠伸足濯之，名曰洗脚蛋。洗毕拾起，带往夫家，和糖煮之以向夫婿，名欲其团圆，意则令其夫婿畏惧，拜倒石榴裙下也。」


注：汤：沸水。
资料来源：姚灵犀：《采菲录》，四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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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门注视莲足
	「（女子进门前，必先注视莲足。） 纤妙者立邀注一高誉，戚朋以为赞，翁姑以为慰。拜堂后，新郎已睹真象，小则安注二，大则戚注三，爱憎立判焉。」


注一：邀：得到。
注二：安：安乐。
注三：戚：受伤。
资料来源：李荣楣：〈浭南莲话〉，见姚灵犀《采菲录》三编。

建议讨论问题：
1.
根据资料一至四，在传统礼教下，女子双足本不能被他人触碰或窥见的，不然会蒙上「奸淫」的污名。何以社会上会流行「比足」、「赛脚」等玩意或活动？这反映了什么？对女性又会产生什么影响？（在传统礼教之下，女子双脚本是不能被他人触碰或窥见的，不然，就蒙上「奸淫」的污名，但是社会上却有赛脚会之类的活动，缠足女子故意把小脚露出来，进行竞赛，不仅讲求脚之小，还要追求脚形之美，可见缠足并不单纯是礼教，同时也演化为一种时尚。中国社会对缠足的态度是如此受落，但无形中却加重了缠足女子的心理负担。）
2.
根据资料五至七，就女子在婚嫁前有关缠足的准备，试说明小脚于婚姻中的意义。（古代的小脚女子于出嫁时，需要预备两张较低的椅子，椅下有抽屉，放有纱布、剪刀等工具，作为护理小足之用。又于出嫁前夕，以鸡蛋洗脚，并把鸡蛋带往夫家，与之同食，一来取其团圆之意，二来意其夫能拜倒其石榴裙下。事实上，妻子的终生幸福全在一双脚上，为小足者，则丈夫心安之，对其爱护有加；相反，为大脚者，则深恶之，爱恨立见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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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启超论缠足
	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手、足，受诸天，受诸父母，有一不具若残缺者，谓之废疾，谓之天之民。……缠足不知所自始也，要而论之，其必起于污君注、独夫、民贼、贱丈夫。」


注：污君：即荒淫无道的君主。
资料来源：梁启超：〈戒缠足会序〉，《时务报》（1897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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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缠足会章程注
	「
（一）凡入会人所生女子，不得缠足；

（二）凡入会人所生男子，不得娶缠足之女。（此指入会后所生男而言。若会前年已长大，无不缠足之女可娶，或入会人尚少，择配不易相当，则不在此例）；

（三）凡入会人所生女子，其已经缠足者，如在八岁以下，须一律放解，如在九岁以上不能放解者，须于会籍报明，方准其与会中人婚娶。

（四）凡入会者书其姓名年岁籍贯居仕履，及妻之姓，子女之名，（凡未定婚者皆报名，已定婚者无容报告）。以备刊登会籍之用。

（五）凡入会后所生子女，当随时陆续报名，以备续刊会籍。」


注：此章程乃由梁启超、谭嗣同、康广仁等人拟定。
资料来源：〈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〉，《时务报》（1897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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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有为论禁缠足
	「……吾中国蓬荜比户，蓝缕相望，复加鸦片熏缠，乞丐接道，外人拍影传笑，讥为野蛮久矣。而最骇笑取辱者，莫如妇女裹足一事，臣窃深耻之。……女子何罪？而自幼童加以刖注一刑，终身痛楚，一成不变，此真万国所无，而尤为圣王所不容者也。
……以国之政法论，则滥无辜之非刑；以家之慈恩论，则伤父母之仁爱；以人之卫生论，则折骨无用之致疾；以兵之竞强论，则弱种辗转之谬传；以俗之美观论，则野蛮贻诮注二于邻国。……乞特下明诏，严禁妇女裹足，其已裹者，一律宽解。若有违抗，其夫若子有官不得受封，无官者其夫亦科罚锾注三。其十二岁以下幼女若有裹足者，重罚其父母。如此则风行草偃注四，恶俗自革；举国弱女，皆能全体；中国传种，渐可致强；外人野蛮之讥，可以消释。其裨圣化，岂为小补？伏惟皇上圣鉴。谨奏」


注一：刖：音月，古时一种刑罚，把脚砍掉，此处用以比喻缠足。
注二：诮：音俏，讥讽、责怪。
注三：罚锾：即罚款。
注四：偃：平息。
资料来源：康有为：〈请禁妇女缠足折〉（1898年），见蒋贵麟编：《康南海先生遗着汇刊（十二）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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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中山论禁缠足
	「缠足之俗，由来殆不可考，起于一二好尚之偏，终致滔滔莫易之烈，恶习流传，历千百岁，害家凶国，莫此为甚。夫将欲图国力之坚强，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；至缠足一事，残毁肢体，阻阏注一血脉，害虽加于一人，病实施于子孙，生理所证，岂得云诬?……曩者注二志士仁人，尝有天足会之设，开通者已见解除，固陋者犹执成见。当此除旧布新之际，此等恶俗，尤宜先事革除，以培国本。为此令仰该部，速行通饬各省，一体劝禁，其有故违禁令者，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，切切此令。」


注一：阻阏：阻塞。
注二：曩者：从前。
资料来源：孙中山：〈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〉（1912年，3月13日），《孙中山全集》，卷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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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放足告示
	「……故革命以来，本主席即以解放小脚为唯一要图。良以解放小脚，可以除去妇女之束缚，可以促进国民之健康，可以省却数丈裹脚布，实有百利而无一弊。……故特布告周知，凡尔妇女，即日起实行放足，不得有违。倘有不法之徒，仍以小脚为妖艳，不愿解除裹脚布者，概以军法治罪。其各凛遵。切切此布。」


资料来源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矩：〈通饬放足告示〉（1934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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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缠足风气之调查
	「山东、山西、河南缠足之风依然很盛，绥远、察哈尔、热河汉族女子尚多缠足，安徽乡村之中仍多缠足女子，江西有不少地方犹有缠足，……江苏、浙江、广东可以说是缠足风俗基本上已经禁绝。」


资料来源：见于1930年代《内政年鉴》的调查，转引自高洪兴：《缠足史》（上海：上海文艺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页168-169。
建议讨论问题：
1.
根据资料一至三，你认为晚清「不缠足会」成立的原因及其意义是什么？据资料三、四，你认为禁缠足与当时的国势有什么关系？（梁启超在〈戒缠足会序〉中明确指出身体发肤，受诸父母，丝毫不应残缺，故直斥提倡缠足是「污君、独夫、民贼、贱丈夫」的所为。1897年成立的「不缠足会」，其成立原因就是要解放女子的双脚，鼓励女子不要缠足，男子不娶缠足妇，更加力劝八岁以下的已缠足的女孩一律放足，以还自由。由此可见，「不缠足会」的成立在于改变以往缠足的陋习，使社会明白个中之害。对知识分子而言，缠足是家积弱的表征，禁缠足可以培植国本。）
2.
根据资料四至六，民国政府对禁止女子缠足的措施的成效如何？何以见得？（从孙中山和韩复矩的告示可知，从中央到地方均厉行禁止缠足活动，藉此既可省却大量裹脚布之外，还可促进妇女的健康，增强国力之本。然而，由于缠足风气已深，一时难以完全根除，故三十年代尚有不少地方依然有女子缠足，但较为开放的地区如江浙、广东一带，当地的女子已经不缠足了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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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子开始缠足的年岁
	「妇女缠足……或四、五岁，或七、八岁，严词厉色，凌逼百端注，必使骨断筋摧。」


注：凌逼百端：也作百端凌逼，即千方百计逼使的意思。
资料来源：〔清末〕郑观应：《盛世危言》，〈女教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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缠足的方法
	「早起血脉尚静，紧缠减痛，且易纤小，至膳后因幼儿离榻注玩嬉，足血活跃，缠之倍痛。」


注：榻：音塔，即狭长的床。
资料来源：李荣楣：〈中国妇女缠足史谭〉，见姚灵犀：《采菲录》续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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缠足方法和妇女的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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缠足的过程（一）
	「洗濯愈勤，愈易生效。故初缠幼女，多隔两三日一濯，即加紧一次，至尖形已具，使其『折腰』之际，则隔日一濯，每加紧拗焉。」


资料来源：爱莲居士：〈谈莲〉，见姚灵犀《采菲录》三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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缠足的过程（二）
	「林之洋两只金莲，被众宫娥今日也缠，明日也缠，并用药水熏洗。未及半月，已将脚面弯曲，折作凹段。」


资料来源：〔清〕李汝珍：《镜花缘》，第34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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缠足所带来的痛苦
	「始缠之时，其女百般痛苦，抚足哀号，甚至皮腐肉败，鲜血淋漓。当此之时，夜不成寐，食不下咽。」


资料来源：〔清〕李汝珍：《镜花缘》，第12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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缠足女子的走路方法
	「须将上身前倾，臀部后翘，两臂左右分张，以维重心，一似全身之重心在前奔。」


资料来源：退思庐〈远东游记之片段〉，见姚灵犀《采菲录》三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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缠足女子的内心痛苦
	「行一步叹息，两行愁泪脸边垂。」


资料来源：〔元〕关汉卿着，王学奇、吴振清、王静竹校注：《关汉卿全集校注》，〈闺怨〉。
建议讨论问题：
1.
根据资料一至八，缠足的方法是怎样的？这替女性带来什么痛苦和不便？（女子的缠足自四五岁开始，女孩在严厉督管之下，开始扎脚。扎脚多在早上进行，这是由于趁着女孩早起，脚部的血气还是处于静止状态，易于屈曲筋络，折断脚骨，把脚指由内而下的折起，以布缠紧。每隔两三天，则以药水熏洗，并予之加紧，未及半月，脚部已开始成弯曲状。女子要面对缠足实在是一件惨不忍睹的事情，她们自幼就要忍受着皮肉之苦，脚损血流，即使是连月痛哭，「夜不成寐，食不下咽」，也不能减轻缠足所带来的身心痛苦。当女子缠足后，由于脚部接触地面的范围变得很细小，故此为了平衡身体，她们必须把身体向前倾，臀部却要向后翘，两臂则要左右张开。在此情形下，整个身体的重心只是放在一双小脚上，因此，走起路来时，格外痛苦。）
建议分析内容：





缠足风俗及其原因。


缠足崇拜（小脚为尚）与两性相处。


缠足的禁止、反对和消失。





探讨问题建议：





女子缠足怎样在中国社会出现？其后又如何消失？





延伸课题：





缠足对女子带来什么痛苦？





导论：缠足在中国的发展





探讨问题建议：女子缠足怎样在中国社会出现？其后又如何消失？








男子对女子小脚有什么看法？








缠足的风俗如何在宋代出现？








明清时期妇女的缠足风俗经历过什么变动？





女子缠足背后有什么思想原因？





女子缠足与社会风气有什么关系？





近代中国的天足运动怎样发展起来？





延伸课题：缠足对女子带来什么痛苦？








图片说明：缠足方法示意图





图片说明：缠足妇女的弓鞋与套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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